
新型铁路机车车辆进口许可（申请变更）

【00016510100403】

一、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或进口许可【00016510100Y】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新型铁路机车车辆进口许可【000165101004】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新型铁路机车车辆进口许可（申请变更）(00016510100403)

4.设定依据

（1）《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39 号）第二十一条

5.实施依据

（1）《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39 号）第二十一条

（2）《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办法》（交通运输

部令 2013 年第 13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3号修改）

（3）《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实施细则》（国铁

设备监〔2014〕19 号）

（4）《国家铁路局关于修改<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

可实施细则>的通知》

（5）《铁路专用设备行政许可企业监督检查计划管理办法》（国

铁设备监〔2014〕27 号）

6.监管依据

（1）《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39 号）第二十一条

（2）《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办法》（交通运输



部令 2013 年第 13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3 号修改）第二十三

条

（3）《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实施细则》（国铁

设备监〔2014〕19 号）第三十条

（4）《铁路专用设备行政许可企业监督检查计划管理办法》（国

铁设备监〔2014〕27 号）

7.实施机关：国家铁路局

8.审批层级：国家级

9.行使层级：国家级/局（署、会）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受理层级：国家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新型机车车辆进口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申请企业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2）申请企业能够证明进口产品已有国内用户需求；

（3）申请企业能够证明进口产品制造企业符合所在国法定资质

条件，具备相应业绩且质量信誉良好，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满足国内

用户的需求，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4）进口产品的技术条件、设计方案通过国内用户的审查；



（5）关键零部件和样车通过型式试验；

（6）样车经国内用户技术评价合格。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1）《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办法》（交通运输

部令 2013 年第 13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3 号修改）第九条取

得进口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申请企业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二）申请企业能够证明进口产品已有国内用户需求；（三）申请企

业能够证明进口产品制造企业符合所在国法定资质条件，具备相应业

绩且质量信誉良好，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满足国内用户的需求，无知

识产权侵权行为；（四）进口产品的技术条件、设计方案通过国内用

户的审查；（五）关键零部件和样车通过型式试验；（六）样车经国

内用户技术评价合格；（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或进

口许可

4.许可证件名称：铁路机车车辆进口许可证

5.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具体改革举措

（1）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副本等材料。（2）按产品型

号，将维修许可证有效期分别延长至 5年、8年、10 年。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

查处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向社会公布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

维修和进口企业信用状况，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

（3）国家铁路局及其铁路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被许可企业实施

监督检查，被许可企业应当配合检查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4）国家铁路局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对被许可企业每 5年

按规定监督检查 1次，通过随机摇号方式确定受检企业。当企业产品

质量异常波动或连续出现故障时，可将该企业及时列入监督检查计

划。企业获得设计、制造、维修等多种许可的，监督检查内容可合并

进行。

（5）国家铁路局应重点监督检查被许可企业以下情况：（一）

持续满足取证条件情况；（二）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情况；（三）

专业技术人员情况；（四）设施、设备等生产能力情况；（五）技术

管理情况；（六）产品质量情况；（七）售后服务情况。

（6）取得制造、维修许可证的企业应当保证持续满足取证条件，

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合格。自取得制造、维修许可证之日起，企业应当

按年度向国家铁路局提交企业产品质量管理及售后服务情况自查报

告（次年一月提交）。企业自查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取证

条件的保持情况；（二）企业名称、地址名称等基本信息变化情况；

（三）企业生产状况及产品变化情况；（四）企业开展被许可业务情

况及证明材料；（五）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六）产品质量情况；

（七）售后服务情况；（八）企业应当说明的其他相关情况。



五、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变更被许可企业名称：

（1）国家铁路局行政许可申请书；

（2）变更事项说明及有效证明材料。

所提交的材料及复印件应加盖企业公章。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1）《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实施细则》（国铁

设备监〔2014〕19 号）第二十七条在行政许可证书有效期内，被许

可企业名称或者制造、维修地址名称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自变化事

项发生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国家铁路局提出变更申请，变更后的行政

许可证书有效期不变。

申请变更的企业应当提报的材料包括：国家铁路局行政许可申

请书，变更事项说明及有效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六、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有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铁路机车车辆型式试验、运用考核、解体

检查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

（1）《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39 号）第二十一条

设计、制造、维修或者进口新型铁路机车车辆，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并分别向国务院铁路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申请领取型号合格

证、制造许可证、维修许可证或者进口许可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铁



路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2）《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办法》（交通运输

部令 2013 年第 13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3 号修改）第十三条

申请领取进口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八）进口技术总结

报告（包括产品基本特性说明，样车技术条件、设计方案的审查意见，

设计总图及图样目录，整车技术条件，所依据的主要技术标准和技术

规范目录，产品试制及检验基本能力配备，型式试验项目及试验报告

等方面）。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确定的认

可机构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4

七、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1）申请人申请

（2）审批机构受理/不予受理；

（3）审批机构审查（必要时可组织现场核实、检验、检测及专

家评审）；

（4）决定准予许可/不予许可。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3 年第 13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3 号修改）第十五条国家

铁路局对申请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

理：（一）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



场更正；（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

者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

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三）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或者申请企业按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

政许可申请。国家铁路局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应当出具

加盖国家铁路局行政许可专用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3 年第 13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3 号修改）第十六条国家

铁路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组

织现场核实、检验、检测及专家评审。审查合格的，应当依法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审查不合格的，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

面决定，说明理由并送达申请企业。

《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3 年第 13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3 号修改）第十七条国家

铁路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国家铁路局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企业。检验、检测和专

家评审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期限内。

《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3 年第 13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3 号修改）第十八条国家

铁路局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自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 10 个

工作日内向申请企业颁发、送达相应的行政许可证件。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否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部分情况下开展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部分情况下开展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5 个工作日

2.法定审批时限：20 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1）《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办法》（交通运输

部令 2013 年第 13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3 号修改）第十七条

国家铁路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

定。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国家铁路局负责人批准，可

以延⻓10 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企业。检验、检

测和专家评审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期限内。

4.承诺审批时限：20 个工作日

依法进行检验、检测和专家评审另需时间不计算在该时限

九、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



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审批结果名称：铁路机车车辆进口许可证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5 年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1）《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办法》（交通运输

部令 2013 年第 13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3 号修改）第十七条

“制造、进口许可证有效期为 5年”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在行政许可证书有效期内，被许可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企业应

当自变化事项发生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国家铁路局提出变更申请，变

更后的行政许可证书有效期不变。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延续手续的要求：有效期届满后,被许可企业

需要延续已取得的行政许可证书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60 个

工作日前向国家铁路局提出申请。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

全国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1）《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办法》（交通运输



部令 2013 年第 13 号、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3 号修改）第二条设

计、制造、维修或者进口新型铁路机车车辆，应当分别向国家铁路局

申请领取型号合格证、制造许可证、维修许可证或者进口许可证。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

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

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无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无

4.年报周期：无

十四、监管主体

国家铁路局、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

十五、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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